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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河道管理，

保障防洪排涝安全，保护水生态环
境，发挥河道的综合功能，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
理条例》《浙江省河道管理条例》和
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
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河道
（包括江河、溪流、湖泊、人工水道、
行洪区）及其设施的规划控制、生态
治理、利用保护及相关管理活动，适
用本条例。

《宁波市甬江奉化江余姚江河
道管理条例》对甬江、奉化江、余姚
江及其设施的管理已有规定的，从
其规定。

河道内的航道，同时适用有关
航道管理的法律、法规。

第三条 河道管理应当服从防
洪排涝总体安排，实行按水系统一
管理与按区域分级管理相结合的体
制，遵循全面规划、统筹兼顾、综合
治理、保护优先、合理利用的原则。

第四条 市、区县（市）人民政
府应当加强对河道管理工作的领
导，将河道管理纳入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加强河道管理机构和
队伍建设，协调解决河道管理中的
重大事项。河道管理所需经费纳入
同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是本
行政区域内河道的主管机关，负责对
本行政区域内河道实施统一管理。

发展改革、国土资源、环境保
护、城乡规划、建设、综合行政执法

（城市管理）、交通运输、农业、渔业、
海事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
同做好河道管理的相关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按照规定的职责，做好本区域内河
道管理的相关工作。

社区（村）居民委员会应当按照
规定，协助做好本区域内河道管理
相关工作。

第六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以组
织志愿者或者聘请社会监督员参与
河道保护宣传教育、监督等活动。

鼓励、支持单位和个人以出资、

捐资、科学研究、志愿服务等形式参
与河道生态治理、利用和保护。

第二章 规划控制
第七条 市、区县（市）水行政主

管部门应当分别组织编制或者修改市
级、县级和乡级河道专业规划，征求同
级相关部门和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意见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编制河道专业规划应当符合城
市总体规划、江河流域综合规划、区
域综合规划，并与航道、渔业等专项
规划相衔接，注重发挥河道在防洪
排涝、涵养水土、美化环境、保护生
态、传承历史等方面的功能。

河道专业规划，包括河道水域
保护规划、河道建设与整治规划、清
淤疏浚规划、岸线规划等。

第八条 组织编制河道水域保
护规划，应当根据防洪排涝、水资源
和水生态环境保护等需要，确定规
划区内的河道基本水面率、河道水
域总体布局、水域功能、重要水域名
录、河道蓝线以及河道管理的范围、
等级和措施等内容。

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
制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包含河道
水域保护规划的主要内容，保障河
道水域保护规划的落实。

第九条 依法组织编制或者修
改各类城乡规划的，规划编制部门
应当会同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
国家、省有关规定，划定河道蓝线。其
中，在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应当明
确河道蓝线范围内的保护要求和控
制指标，并附有河道蓝线坐标和相应
的界址地形图，落实河道水域保护规
划中的河道蓝线、河道管理范围。

编制或者修改各类城乡规划不
得缩减规划区内的河道基本水面率。

前款所称河道基本水面率，是指
规划区内河道水域保护规划确定的河
道水域总面积占规划区面积的比例。

第十条 新建、改（扩）建项目
涉及水域的，应当符合河道水域保护
规划的要求，不得缩减该建设项目地
块红线范围内的河道基本水面率。

建设项目缩减河道基本水面率
的，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不得核
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证。

第十一条 因城市建成区改造
和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园区、
旅游度假区、工业园区等区域性建
设的需要，确需调整水域布局的，区
域管理机构应当事先编制水域调整
方案，按河道水域保护规划审批权
限上报批准。经批准后的水域调整
方案，由该区域管理机构按照先补
后占，占补面积、水量和功能平衡的
要求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区县（市）人民政府
应当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确定、公
布本行政区域内河道的具体管理范
围。其中，省级、市级河道具体的管
理范围公布前，应当分别报省、市水
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确定河道管理范围应当遵守下
列规定：

（一）有堤防河道的管理范围，
为河道两岸堤防之间的水域、沙洲、
滩地（包括可耕地）、行洪区以及两
岸堤防和护堤地；

（二）平原地区无堤防县级以上
河道的管理范围，为两岸之间水域、沙

洲、滩地（包括可耕地）、行洪区以及护
岸迎水侧顶部向陆域延伸不少于五米
的区域。其中，市级河道护岸迎水侧顶
部向陆域延伸部分不少于七米；

（三）平原地区无堤防乡级河道
的管理范围，为两岸之间水域、沙
洲、滩地（包括可耕地）、行洪区以及
护岸迎水侧顶部向陆域延伸部分不
少于二米的区域；

（四）其他地区无堤防河道的管
理范围，根据历史最高洪水位或者
设计洪水位确定。

第十三条 区县（市）水行政主
管部门应当根据本级人民政府公布
的河道管理范围，设置河道界桩和
公告牌。公告牌应当载明河道名称、
河道管理范围以及河道管理范围内
禁止和限制等事项。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
动、毁损界桩和公告牌。

第三章 生态治理
第十四条 区县（市）人民政府

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开展各类排水口的
调查，对排水口的排放类型、水质要
求、管理单位、监管部门、受理电话等
内容挂牌公示，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城镇排水设施覆盖范围内的排
水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和省、
市有关规定将污水排入城镇排水设
施。已建排污口、雨污混排口由水行
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督促排水单位拆
除、封堵或者进行雨污分流改造。

鼓励在有条件的工业园区，逐
步推进初期雨水收集与处理，加强对
初期雨水的排放调控和污染防治。

第十五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定期监测本行政区域内河道淤积
情况，根据清淤疏浚规划，制定河道
清淤疏浚年度计划，经本级人民政
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清淤疏浚年度计划应当明确清
淤疏浚的范围和方式、责任主体、资
金保障、淤泥处理方式等事项。

第十六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根据河道水量水质监测情况，采
取技术和工程措施进行调水补水，
促进河道水体流动，改善河道水质。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排
水行政主管部门探索再生水纳入河道
生态调水补水总体调配方案的措施。

第十七条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根据国家、省有关规定和河道水
域水质的实际，定期组织河道人工增
殖放流活动，改善水域生态环境。

第十八条 市、区县（市）人民
政府应当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设
立河道禁渔区、禁渔期，向社会公布。

在河道禁渔区和禁渔期内，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
捕捞作业。

第十九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
内，除法律、法规规定禁止从事的行
为外，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在设有明示禁止船舶抛
锚、系泊标志的河道（河段）抛锚、系
泊的行为；

（二）在设有明示禁止饲养畜禽
标志的河道（河段）饲养畜禽的行为；

（三）未经批准擅自利用船舶、
船坞等水上设施从事住宿、休闲娱
乐的行为；

（四）未经批准擅自在河道水域

设置网箱养殖水产品的行为。
前款规定河道（河段）禁令标

志，由市、区县（市）人民政府确定、
公布、设置。

第二十条 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本级人民政府
的规定，组织实施对河道的日常巡
查，以及堤防、护岸的维修养护和河
道保洁工作。

河道维修养护、保洁服务单位应
当自觉履行养护、保洁服务合同，保
持服务范围内河道堤防、护岸等设施
的完好，以及河道管理范围的整洁。

第四章 保护利用
第二十一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按照河道建设与整治规划，组
织实施河道建设与整治。

河道建设与整治应当合理布置生
态绿化、人文景观、休闲娱乐等设施，
保护生态功能和河道历史风貌，维持
河道的自然形态，防止水土流失和河
道淤积，美化河道环境。城镇建成区内
河道的沿河绿地宽度大于十五米的，
逐步改造为公园绿地向社会开放。

河道护岸整治可以通过生态护
岸、景观绿化、截污治污等措施，保
护、建设和修复河道生态系统。有条
件的区域可以结合周边环境需求，建
设人工湿地、调蓄池以及亲水设施。

第二十二条 建设项目利用河
道岸线，或者建设项目地块跨越河
段的，建设单位应当将河道岸线利
用工程、地块内的河段整治工程纳
入建设项目计划，并与建设项目同
步施工、同步验收。

河道岸线利用工程、河段整治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
当向水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河道岸线
利用工程、河段整治工程交接和相
关资料备案手续。

第二十三条 在河道上新建、
改（扩）建水工程，或者调整原有水
工程的使用功能的，建设单位应当
依法取得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管
理权限签署的符合流域综合规划要
求的规划同意书；未取得规划同意
书的，不得开工建设。

在区县（市）行政区域边界的河道
上建设水闸、泵站等拦水、抽水设施
的，建设单位应当经过充分论证，除取
得前款规定的规划同意书外，还应当
征得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

第二十四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
内的建设工程项目，应当符合防洪标
准和规划河宽要求，不得填堵和缩窄
行洪通道，并满足通航、防汛抢险、清
淤疏浚、保洁养护、旅游观光等需要。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履
行审批手续，工程建设方案未经有关
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和防
洪要求审查同意的，不得开工建设。

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建设工程，
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修建桥梁、栈桥、跨河管
道、缆线等工程的，其梁底标高或者
净空高度应当高于设计洪水位，并
留有一定的安全超高；

（二）修建穿河管道、地下空间
工程等建（构）筑物，其设计顶标高
应当与河床底标高保持技术规范规
定的安全距离；

（三）在规划通航河道上修建桥
梁、栈桥、跨河管道、缆线等工程的，

其梁底标高或者净空高度应当符合
航运技术要求；

（四）在规划宽度二十米以内的
河道上修建桥梁、栈桥的，不得在河
道岸线范围内设置影响行洪的桥墩
或者其他支撑设施。

第二十五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
从事工程建设活动，不得妨碍防洪度
汛安全，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擅自临时
占用水域；确需占用或者临时占用
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法律、
法规和国家、省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第二十六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参加发展改革、城乡规划、住房和
城乡建设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
涉河建设项目的许可事项审查或者会
审，以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建设
单位组织的涉河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等
活动，督促建设单位落实有关河道管
理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

第二十七条 禁止侵占、损毁
河道堤防、护岸、护栏、水闸、泵站等
水工程，以及防汛设施、水文监测、
工程监测以及通讯照明、监控设备
等附属设施。

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利用涉河
建设工程、河道整治工程、清淤疏浚
等活动非法采挖河道砂石，损害河
道堤防安全，损坏水利设施。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八条 本市建立市级、

县级、乡级、村级河长体系，按照国
家、省有关规定设立、确定河长。

河长应当按照《浙江省河长制
规定》履行职责，监督和协调责任水
域的治理、保护情况，督促或者建议
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履行法定职
责，解决责任水域存在的问题。

第二十九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建设河道管理信息系统，采
集本行政区域内河长制工作信息，
河道水系、河道等级与名录、重要水
域、历史文化保护河道（河段）、景观
河道及其水工程、涉河工程设施、水
域状况、基本水面率等基础信息，以
及河道管理信用信息等，建立健全
河道管理档案，实行河道管理网络
化、数字化、精细化。

前款规定的信息由其他有关部
门在履行法定职责中采集的，应当
按照国家、省、市有关政务信息共享
管理的规定，与水行政主管部门实
行信息共享。

第三十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建立河道水闸、泵站等水利设施
运行监管制度，定期组织安全检查
和工程安全运行鉴定，及时组织维
修养护，消除安全隐患，保证水利设
施正常安全运行。

跨区县（市）行政区域重要的引
调水、防洪排涝设施由市水行政主
管部门统一管理、统一调度。

第三十一条 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河长制的
要求，或者区县（市）人民政府的规
定，组织对河道堤防安全、设施养
护、水体污染，以及河道管理范围和
沿河绿地养护、保洁等情况的日常
巡查、登记，发现问题及时依法处
理；对超出职权范围的事项，及时向
河长或者有法定职权的行政主管部
门报告。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应当支持、指导社区（村）居民委员
会制定村规民约或者居民公约，引
导村民、居民自觉履行河道保护的
义务，维护河道整洁。

第三十二条 市、区县（市）人民
政府应当建立由水行政、综合行政执
法、公安、环境保护、交通运输、海事、
海洋渔业、建设等主管部门组成的联
合执法机制，定期组织开展联合巡查，
按照各自职责协同查处违反法律、法
规，严重影响堤防安全、阻碍行洪通
畅、损害河道生态环境等违法行为。

第三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
有权对违反河道管理法律、法规的
行为进行投诉、举报。

投诉、举报由市、区县（市）政务
咨询平台统一受理，依法移交有关
行政主管部门处理。负责处理的有
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查证，并
将处理结果向举报人反馈。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
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
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照
下列规定进行处罚：

（一）在设有明示禁止抛锚、系
泊标志的河道（河段）抛锚、系泊的，
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单位
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
款；造成河道堤防损害的，依法赔偿；

（二）在设有明示禁止标志的河
道（河段）饲养畜禽的，由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对养殖场

（养殖小区）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对养殖户和其他养殖个人处
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三）擅自利用船舶、船坞等水
上设施从事住宿、休闲娱乐的，由区
县（市）人民政府确定的有关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擅自在河道水域设置网箱
进行养殖的，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没收网箱等养殖设备，可
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前款规定的违法行为当事人拒
不改正、妨碍执法的，由公安机关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的
规定处理。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
十七条第二款规定，非法采挖砂石
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二万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可以并处没收作业设施设备。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
定，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及其工作人员、未
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由有权机关
责令改正；造成后果的，由有权机关
对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在水行政主管部

门统一行使河道规划编制、防汛调
度和水资源管理职权的前提下，市、
县（市）人民政府可以确定由城市管
理部门行使对城市河道的部分行政
管理职权，涉及具体的行政管理事
项由水行政、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
门协商提出，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后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 2019
年 月 日起施行。

宁波市河道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为了加强河道管理，保障

防洪排涝安全，保护水生态环
境，发挥河道的综合功能，市十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了市人民政府提请的《宁波
市河道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现将修订草案全文公布，市民和
社会各界如有修改意见和建议，
请于11月30日前告知市人大常
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联系地址：宁波市宁穿路
2001 号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

邮编：315066
联系电话（传真）：89185233
电子邮箱：nbrdfz@ningbo.

gov.cn
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

2018年11月7日

关于征求《宁
波市河道管理条例
（修订草案）》意见
的通告

遗失宁波市第二医院发票 1

张 ， 票 据 代 码 31301， 发 票 号

1751995563，声明作废。

包志恩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3320016789001，开户银行：

宁波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慈城乍浦

信用社，声明作废。

宁波市江北慈城利芳石料加工厂

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 号 码 ：

J3320024206701，声明作废。

宁波市镇海区庄市阿宝水果店

遗失胡毓亮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注 册 证 书 原 件 1 本 ， 证 书 编 号 ：

133301922，声明作废。

华汇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遗失宁波保信置业有限公司开具

的宁波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

3302162350，发票号码：00351845，

金额：壹佰贰拾玖万壹仟伍佰捌拾贰

圆整，声明作废。

方春凤

遗 失 提 单 1 份 ， 船 名 航 次 ：

APL BOSTON 0PP1RE1MA，提

单 号 ： HLCUNG11809ARNR0， 声

明作废。

义乌忠诚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中级经济师（财政税收）证

书 ，证 书 号 ：08050300，声 明 作 废 。

王良图

关于查找弃婴
亲生父母的公告

2018 年 10 月 30 日 早
上在太河路与合宅交叉口
公交车站旁捡拾女性弃婴
一 名 ， 捡 拾 时 大 约 1 个
月，该弃婴特征描述：婴

儿外面裹了一条红色毛毯，戴着一个
粉色帽子。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北仑区民政局联
系。联系电话：86789708，即日起

60日内无人认领的，孩子将被依法安
置。

宁波市北仑区民政局

认尸启事

2017 年 9 月 28 日，北仑
区中河名苑北门庐山路群众
报警称有一约 50 岁左右男性
晕倒在路边，衣着破烂，身
高约 172cm，由 120 送到北仑

区人民医院抢救，公安机关核查身份
无果，经救治无效于 2018年 11月 5日
死亡，目前尸体冷冻于宁波市殡仪
馆。现寻找死者的家属。如有知情
者，请于北仑区人民医院联系，联系
电话：86776033。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医院

遗失启事

公告启事

接待处接待处：：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901号号 电话电话：：8768219387682193
时间时间：：周一至周五周一至周五 上午上午９９0000——11110000 下午下午220000——550000

微信号微信号NBRBXXGCNBRBXXGC

永寿发行站 永寿街8号 87103796 丽园发行站 薛家南路88弄20号 88185893
民安发行站 民安路248号 87373235 宋诏桥发行站 宋诏桥路83号-4 87842289
春晓发行站 育兴街27号 87929465 高新发行站 海棠路94号 87912229
江北发行站 生宝路70号 87676005 洪塘发行站 洪塘中路22号 87591475
鄞东发行站 四明中路93号 88117061 鄞西发行站 鄞县大道西段834号 88254798

下列日报下列日报发行部发行部均可受理均可受理

慈城新区I-6-b地块项目由宁波品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发建设，项目位于江北区慈城镇，地块西至惠通路，南至锦绣
西街，北至和政街，东至和畅路。项目总用地面积 27094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约为57659.55平方米。根据宁波市有关规定，项目以
公开招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进行前期物业管理，现将招
标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单位：宁波品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投标对象：具有通过前期物业招投标获取单项 5万平方

米以上规模多业主住宅项目合同业绩的物业服务企业。
三、报名日期：投标申请人请于2018年11月14日10:00-11:00

（其余时间不予受理），携以下资料到江北区慈城镇尚志路 60号
慈城镇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号大厅前期物业招投标受理窗口报
名。

1、投标申请书；
2、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正本和副本)；
3、企业概况和投标申请人通过物业招投标获取单体 5万平

方米以上规模多业主住宅项目的前期物业管理业绩证明(提供

备案过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复印件)；
4、拟派出的项目负责人简历、物业上岗证书、学历证书(大

专及以上)、信用档案或所属主管部门开具的信用证明等材料的
原件和复印件；2018年7月至9月的社保缴费证明；

5、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的，需提交授权委托书；
6、本市行政区域外的物业企业参加报名时需提交《外地物

业服务企业进甬登记备案表》；
7、获招标人推荐的需提交招标人出具的推荐书。
若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单位超过五家，在公证人员监督下

由招标单位在其中抽签决定参加竞标的五家投标单位，获招标
人推荐的为当然投标人单位。获得竞标资格的投标单位需向慈
城镇城乡建设管理局提交壹万元投标保证金，提交截止时间为
2018年11月14日16:00，银行：建行慈城支行，户名：宁波市江北
区慈城镇财政局非税资金账户，账号：33101985336050502681。

联系人：孔小姐
联系地址：鄞州区江南路599号科技大厦4楼
联系电话：0574-87031582

关于慈城新区I-6-b地块项目
前期物业管理服务招标公告


